
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关于明确
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专业科目省级行业

主管部门及专业技术领域的通知

各设区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平潭综合实验区党群工作部，

省直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条例》（人社部第 25 号令）和

《福建省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实施方案》（闽人社文

〔2022〕107 号）规定，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专业科目包括专

业技术人员从事专业工作应当掌握的新理论、新知识、新技术、

新方法等专业知识。各省级行业主管部门应根据所辖专业技术领

域特点和发展需求，科学制定本行业本领域专业技术人员培养培

训计划，指导开展专业科目培训，具体任务为：编制发布（或会

同人社部门编制发布）专业科目学习指南并组织实施；确定本行

业本领域继续教育施训机构，并对其培训内容、形式、流程进行

监督管理；负责省直单位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专业科目学时的

审核、验印。

现对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专业科目省级行业主管部门及专

业技术领域作进一步明确，发布《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专业科

闽人社办〔2023〕222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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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省级行业主管部门及专业技术领域目录》（见附件 1），该目

录为动态调整，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官网公布的为准。同

时，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《关于加强专业技术人

员继续教育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闽人社办〔2023〕70 号）其

中附件 5“行业划分标准”改为按本目录执行。未明确行业主管

部门的专业技术领域，由同级人社部门管理。暂无法履行专业科

目行业主管职责的单位，可书面委托同级人社部门代为管理，委

托书（样本）见附件 2。

专业科目学习指南要以更新和拓展专业知识结构、提升专业

素养和创新能力为目标，明确相关专业技术人员学习任务和要求。

具体内容应包括：学习对象、学习目标、学习内容、学习形式、

学时要求、学习要求等。行业主管部门可根据专业技术领域范围

和专业要求，具体确定是否进一步细分专业及明确各专业编制要

求。

经行业主管部门确定的专业科目施训机构申请接入福建省继

续教育公共服务平台，以及专业科目学时登记、验印等有关事项

均按闽人社办〔2023〕70 号文件执行（最新版《福建省继续教育

公共服务平台接入申请表》见附件 3）。

各设区市、平潭综合实验区可参照本通知执行，也可结合本

地工作实际进行明确，省级行业主管部门已发布继续教育管理制

度的从其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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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通知从 2024 年 1月 1 日起执行。为保障专业技术人员专业

科目培训正常进行，设置 2023 年为过渡期，按之前文件规定开展

的专业科目培训可予以确认。

附件：1.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专业科目省级行业主管部门

及专业技术领域目录

2.委托书（样本）

3.福建省继续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接入申请表（新版）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

2023 年 12 月 28 日


	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